
针对小区共有产权被侵

占的情况，浙江大学民商法研

究所副所长章程建议，应当建

立城市小区业主共有产权强

制登记制度，公建配套设施必

须登记在业主委员会名下。

“如果楼盘开发完了，业主委

员会没有成立，可以临时登记

在开发商的名下，一旦业主委

员会成立立即交付。”

“小区交付初期，业委会

尚未成立，容易发生侵占业主

权益的乱象，政府部门应加强

对开发商、物业公司违法侵占

的监督和处罚力度。”杭州市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物业

监管处负责人表示，对此杭州

新修订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

例》已做出明确规定，新建小

区如未按照规定移交有关图

纸资料和查验新建物业共有

部分的，将对其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

授陈华彬等受访法律专家表

示，当前业主面临的共有部分

维权困境一定程度上与普法

力度不够、相关部门执法不严

有关。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

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普及工

作，增强公众法律意识和维权

能力，有效规范开发商、物业

服务企业、居委会、业委会等

管理人的服务行为。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

部教授焦永利建议，应细化

住宅物业管理相关规定，方

便小区物业、居委会和业委

会在日常管理中各司其职。

通过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

让居民和居委会、业委会、物

业之间充分沟通，建立更好

的合作机制。

（新华社上海12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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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公共区域本应属于业主购买的集体共有资产，但在现实中却常出

现被侵占的现象。记者近日在一些地方走访发现，小区公共区域产权归属

不明晰，经常引发业主、业委会与开发商及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纠纷。

专家建议，完善城市小区业主共有产权登记制度，进一步加强民法

典等相关法律的落实和普及工作，增强公众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有效

规范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和业委会的行为。

部分小区公共区域频被侵占
业主权益如何维护？

12 月 23 日，记者在上海

市虹口区一小区看到，由于

小区配套的垃圾房被挪作他

用，不再作为垃圾投放点向

居民开放，导致生活垃圾只

得露天堆放，居民们纷纷提

出意见。

“按照小区的规划设计，垃

圾房等作为公建配套设施，应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但开发商

及物业公司却把业主共有资产

的使用权对外出租牟利。业主

要求公示账目的请求一再被拒

绝。这严重侵害了业主的共有

产权。”小区业主凌女士告诉记

者，维权已历经 3年多，但情况

仍未改观。

地面车位、人防空间、公共

用房……记者采访发现，由于

不少住宅小区的共有产权归属

不明晰，经常发生被私占、私

建、私售、私租等情况。

“摸清自家小区的家底太

难了！”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一

小区业委会监督小组成员石红

专表示，为了搞清小区经营性

用房、人防地下车库等业主共

有产权究竟有哪些部分、有多

少面积，他跑了土管、发改、住

建等多个部门，耗时几个月，至

今仍未完全搞清楚。

小区业主的共有产权包括

哪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四条，建筑

区划内的道路、绿地，一般属于

业主共有。建筑区划内的其他

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

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上海

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四十

三条明确，物业管理用房，门卫

房、电话间、监控室、垃圾箱房、

共用地面架空层、共用走廊，按

规划配建的非机动车车库等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配套设施设备

归业主共有。

共有产权不明晰也是开发

商、物业公司侵占业主公共收

益，引发小区物业管理纠纷的

主要原因之一。据不完全统

计，浙江省衢州市因物业管理

区域内业主共有部分登记不

完善，导致业主、建设单位、物

业服务企业之间因共有物权

不清晰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占

当地物业管理投诉量的近三

分之一。

记者采访了解到，尽管

民法典、物权法等法律对业

主共有产权等情况都作出了

明确规定，但在现实中不少

住宅小区的共有产权归属不

明晰问题仍比较普遍。这是

因为在 2007年物权法出台之

前，我国尚没有全国性法律

对业主共有产权做出规定，

因此在这之前建成的小区，

大多存在共有产权归属不明

晰问题。在物权法及民法典

出台之后，共有产权相关规

定的普及有限，许多居民对

此并不了解，“谁管理，谁所

有”现象仍大量存在。

通常情况下，前期物业都

是开发商的下属子公司。浙

江大学城市治理研究所所长

吴结兵表示，新小区交付时，

由于业主尚处于陆续入住的

过程中，加上绝大多数业主对

于哪些属于业主共有财产、哪

些收益应该归业主所有这类

权益并不知情，这就给了开发

商和前期物业侵占业主合法

权益的可乘之机。

记者调查发现，业主个人

势单力薄，缺乏有关部门的支

持，成为维权的主要难点。

凌女士目前遭遇的维权

难题在于，法院表示个人不能

作为提告主体，需要小区业主

委员会代表出面，才能要求追

回垃圾房的使用权限。但小

区目前并没有业委会。

不少受访业主告诉记者，

在收回被开发商或物业侵占

的共有产权的过程中，他们往

往面临诸多困难。有的物业

公司以信息安全为由，不向个

人业主提供小区建筑物情况

等材料，有的社区居委会建议

他们成立业委会后再来申请。

而成立业委会本身就是

一个难题，由此导致业主确权

之路陷入死循环：一方面要求

业主以业委会身份来表达诉

求，另一方面又不提供业委会

成立所需的材料。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业

主想了解小区详细信息，被告

知需要到当地住建部门申请，

但申请前又需要当地街镇开

具的证明。部分业主还表示，

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往

往会形成默契同盟，因此开具

介绍信或证明、让业主去调小

区档案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由于垃圾房被租用，上海虹口一个小区的居民只能露天扔垃圾。（受访者

供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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